关于做好2014年暑期学生留校住宿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有关部门：
为方便大三学生假期留校复习考研，配合武汉网球公开赛志愿者的服务培训工作和其他暑期学生专项活动的需要，经研究决定，今年暑期学校允许部分学生在校住宿，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留校住宿学生范围

大三课程结束为研究生考试复习备考的学生；参加武汉网球公开赛志愿者服务培训的学生；参加三下乡社会实践或学科竞赛等专项活动的学生。

办理流程及起止时间

申请学生需填写《暑期学生留校住宿登记表》及《暑期留校住宿安全责任书》，由学院总支审批并报相关部门审查备案。申请时间从即日起至6月20日截止，过期将不予办理。

二、留校学生宿舍安排

为便于管理和组织，留校住宿的学生由后勤集团公寓宿舍管理中心统一安排调配宿舍、安排床位。

三、学生安全教育管理

  1、留校住宿学生日常管理实行“谁审批，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各学院要做好暑期留校住宿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组织留校住宿学生签订安全承诺书,组建临时班委会，定期了解学生留校住宿情况，及时掌握留校学生思想动态，消除各种安全隐患，出现突发、重大事件应及时向学校总值班汇报。

2．留校住宿学生必须与平时一样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实行晚考勤管理，不得外宿，不得留宿他人。各学院要认真做好考勤记载，学生如有特殊情况不在学校住宿，必须经留校住宿审批人或所在学院负责人同意，并办理请假手续；学生如有违反校纪校规情况，取消其留校住宿资格，情况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

留校住宿学生如需缩短住宿时间以及中途离校，应提前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调整住宿时间，并将调整情况报告后勤服务集团宿舍管理中心和学工处。

留校住宿学生应增强安全意识，保持通讯畅通，注意防火、防盗、防病，妥善保管贵重物品；注意人身与出行安全，谨防意外伤害，严禁到江河湖泊及堰塘游泳；保持寝室卫生，自觉维护校园秩序，节约用水用电；离校前锁好门窗，关闭电源和水龙头。

假期住校期间一旦发现有违纪现象，立即取消在校住宿资格，并按照《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生管理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附件   《暑期学生留校住宿申请表》

       《暑期校内住宿安全责任书》         

                                      2014年6月9日
	  暑期学生留校住宿申请表

	学院
	

	姓名
	
	性别
	
	学号
	
	专业
	
	插入照片

	个人

电话
	
	家长

姓名
	
	辅导员
	
	班导师
	
	

	家庭

地址
	          
	家长

电话
	
	

	申请住宿时段
	    月       日至     月       日
                                                                                                                                                                                                                                                                                                                                                                                                                                                                                                  
	本人身体状况
	

	家长

意见
	（本栏可由学生本人填写）
	家长意见审查
	签字：

（本栏由辅导员核实家长意见是否真实）

	辅导员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

总支
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宿管中心安排意见
	拟安排该生暑期在        园公寓        栋       号住宿 ，住宿时间为       月      日至     月      日。

该楼栋管理员是          ，电话是             。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1、请认真填写，确保内容真实、准确。
       2、本表一式3份。所在学院、学工处、公寓服务中心各存一份备案。


暑期校内住宿安全责任书 

1、本人申请暑期留校住宿，已经获得家长同意，会定期向家长汇报假期的生活情况。本人健康状况可以适应暑期校内住宿条件。
2、本人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自觉维护大学生良好形象。

3、本人暑期在校住宿期间，服从学校统一集中住宿安排，遵守学校的各项管理规定，听从临时班委和宿舍管理员的管理。

4、本人遵守住宿期间的考勤管理，做到离校请假，返校销假。

5、本人接受学院给予的安全教育和辅导员强调的安全注意事项。增强自我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保持通讯畅通，注意防火、防盗、防骗、防毒、防病，妥善保管贵重物品；注意人身与出行安全，不到江河湖泊及堰塘游泳，谨防意外伤害；保持寝室卫生，自觉维护校园秩序，节约用水用电；离校前锁好门窗，关闭电源和水龙头。                                                                                                                                                                                                                                                           

                                 学生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